

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合同


合同编号：XJ－YH－2026－21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湖北xxx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xxxxxxxW
地址：十堰市xxxxxxxxxxx
联系人：杨松     联系电话：18xxxxxx8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湖北西加数字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300MABR4QQQ2H
地址：湖北省十堰郧西县城关镇双子楼17楼
联系人：何小伟     联系电话：18910320275

第1条 委托事项
1． 甲方委托乙方作为代理机构，办理2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相关事宜（具体数据信息详见附件《委托登记数据清单》）。
2． 乙方服务内容包括：指导甲方准备登记材料、协助完成数据存证、在线提交登记申请、跟进审查进度、反馈公示结果、领取电子登记证书并交付甲方。
3． 乙方应严格按照《湖北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代理服务。
第2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1） 甲方权利与义务
1． 有权知晓登记办理进度，要求乙方及时反馈工作进展。
2． 应按乙方要求提供真实、完整、合法的登记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来源证明、存证文件、诚信承诺书等），并对材料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3． 配合乙方完成材料补正、异议答辩等工作，逾期未配合导致登记延误的，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4． 保证委托登记的数据来源合法、无权属争议，不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（包括个人信息权益、商业秘密等）。
（2） 乙方权利与义务
1． 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必要的登记材料，对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补正事项。
2． 应勤勉尽责开展代理服务，指派专业人员跟进登记事宜，在办理周期内完成委托事项。
3． 及时向甲方反馈登记审查意见、公示情况、异议处理结果等关键信息，不得隐瞒或遗漏重要事项。
4． 遵守保密义务，对甲方提供的商业秘密、数据信息等未公开材料予以保密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（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除外）。
5． 不得作出“包登记成功”等违规承诺，应如实告知甲方登记存在的形式审查风险。
第3条 办理周期
1． 本合同项下2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总办理周期为3个月，自乙方收到甲方完整、合规的登记材料及首期款项之日起计算。
2． 因登记部门公示期（15个工作日）、异议处理、政策调整等非乙方原因导致周期延长的，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，延长时间不计入约定办理周期。
第4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
1． [bookmark: _GoBack]服务费用标准：每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费为人民币xxxx元（包含存证、登记、代理费），2件合计费用为人民币xxxx元（大写：xxxx元整）。
2． 支付方式：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xxxx元（大写：xxxx元整）。
3．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：
开户名：湖北西加数字科技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
账号：415010100100562753
第5条 保密义务
1． 双方应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、未公开信息等承担永久保密义务。
2． 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上述保密信息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要求披露的除外。
3． 本保密义务在合同终止后仍然有效。
第6条 违约责任
1． 甲方逾期支付服务费用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金额的0.5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15日的，乙方有权暂停服务，由此导致的登记延误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2． 因甲方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重要事实或未配合补正工作导致登记申请被驳回的，乙方已收取的服务费不予退还，甲方需另行支付乙方已发生的合理费用（如存证费、工本费等）。
3． 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登记材料丢失、泄露或办理周期延误的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服务费，并按总费用的10％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造成甲方实际损失的，乙方应予以赔偿（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，补足差额）。
4． 非因双方过错导致登记申请未获核准的（如政策调整、异议成立等），乙方应退还甲方剩余未完成服务对应的费用，已发生的存证费、材料整理费等实际支出由双方各承担50％。
第7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
1．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。甲方在登记申请提交前要求解除合同的，应向乙方支付总费用10％的违约金，乙方退还已收款项（扣除已发生的工本费）。
2． 乙方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，应提前15日书面通知甲方，退还已收全部款项，并按总费用的20％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第8条 争议解决
1． 本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2． 双方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，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9条 其他约定
1．本合同附件《委托登记数据清单》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有效期为3年，期满前3个月内，甲方如需续展登记，可另行与乙方协商。
3．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
法订代表人／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




附件
委托登记数据清单

	序号
	数据名称
	数据来源
	所属行业
	应用场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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